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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5,865 万元的价格收购浙江钱

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 51%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股权收购交易在董事长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钱江摩托”、股票代码：000913）、哈尔滨博强机器人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强机器人”）、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

江机器人”）于 2016年 9月 27 日签署《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钱

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博强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

公司股权收购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5,865 万元的价格收购钱江摩托持有的钱

江机器人的 51%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股权收购交易

在董事长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简介 

1、钱江摩托 

企业名称：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0913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12550473W 

住所：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 

法人代表：林华中 

经营范围：生产、研究、设计和开发摩托车及其配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

产品售后服务。 

主要股东： 

股东 持有股数 持股比例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5000000 29.77% 

温岭钱江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52971397 11.68% 

汇洋企业有限公司 41823800 9.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6 月 

资产总额 3,428,270,444.59 35,713,791,68.21 

净资产 2,030,878,217.58 2,140,096,092.77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2016年 1 月-2016 年 6 月 

营业收入 2,139,315,108.51 1081,501,297.34 

净利润 -154,696,690.20 50,437,824.27 

（以上数据中 2016 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2、博强机器人 

企业名称：哈尔滨博强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0700036962（1-1） 

住所：哈尔滨开发区哈平路集中区黄海路 25号 1栋 1楼东区 



法人代表：童朋方 

经营范围：高精度机电一体化设备的技术开发；生产、加工、销售：机器人

及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自有资产对智能装置行业进行投资；货物

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孔民秀 409.4 89.00% 货币 

梁恒斌 27.6 6.00% 货币 

张宏伟 23 5.00% 货币 

合计： 460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6 月 

资产总额 14,157,485.22 19,222,374.17 

净资产 5,591,447.09 9,478,005.07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20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 

营业收入 11,966,762.74 856,270.16 

净利润 1,048,788.06 3,906,557.98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情况简介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1074036532A 

营业期限：2013年 7月 12 日至 2033年 7月 11日 



法定代表人:吴萍辉 

注册资本：11,500万人民币 

住所：温岭市城东街道锦屏大道 169号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工业机器人的研发、制造、销售。 

2、收购完成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未出资 持股比例 

钱江摩托 10,350 3,420 6,930 90% 

博强机器人 1,150 380 770 10% 

合计 11,500 3,800 7,700 100% 

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未出资 持股比例 

钱江摩托 4,485 1,482 3,003 39% 

博强机器人 1,150 380 770 10% 

爱仕达 5,865 1,938 3,927 51% 

合计 11,500 3,800 7,700 1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6 月 

资产总额 36,754,602.23 51,861,809.91 

净资产 23,827,336.71 29,398,765.17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2016年 1 月-2016 年 6 月 



营业收入           2,907,799.08      3,437,703.00 

净利润          -4,880,732.62 -2,428,571.54 

（以上数据 16 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4、评估情况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6]第 1487 号《浙江

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钱江机

器人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7 月 31 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2,824.30 万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 11,526.80万元，评估增值 8,702.49万元，增值率为 308.13%。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增值较大，主要原因是企业的账面值只体现

了现有的净资产数额，收益法评估结果能体现除账面资产外的价值，其价值的存

在是评估值增值较大的原因，具体如下： 

（1）人才及技术优势：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认可检测中心”、

“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研究院”为资源优势，引入国内高精尖技术人才，与哈工大

孔民秀教授（已列入台州 500 精英）团队、吕世雄教授、浙江大学朱世强教授、

姚斌教授（已列入国家千人计划）、北京理工大学周文彪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康

仁科教授团队等工业机器人各个学科的顶尖人才展开了合作。 

目前，公司拥有博士、研究生等各类学科专家、技术人员共 100多名，形成

了工业机器人各个制造、研发领域的青年专家研发团队、工程产业化团队。 

到目前为止，公司已获得多项授权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已自主研制了工业机

器人的主要核心零部件，为以后实现核心零部件的量产降低成本打下基础。 

（2）政策支持：在招工难，用工贵的倒逼下，浙江省率先实施机器换人工

程，实施 5000 亿机器换人投资，凭借温岭将作为浙江省制鞋行业机器换人和自

动化改造示范点的东风，企业与当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紧密合作，在机器人换人

过程中发挥钱江机器人自动化方面的优势，立足当地，面向全省全面推广。 

（3）未来收购方的支持：爱仕达公司是炊具行业的领军企业，最先拥有行

业中最新和最先进的技术，拥有国家专利三千五百多项，前期向欧洲引进过亿元

的新技术及自动化设备，通过吸收及优化，成功开发一系列适用大部份行业新的

自动化设备及生产线，可以进一步对一般工业生产工厂输出这些成孰稳定的自动



化设备及机器人应用，为生产型企业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爱仕达根据自身发展

需求，将建立一个新的工厂，爱仕达在收购钱江机器人后，通过引进钱江机器人

的产品，实现全面自动化的工厂，成立一个机器人模范工厂，推广产品的应用，

实现产品销售量的高速增长。 

收益法评估中结合评估对象行业发展、收入类型、市场需求等因素变化对未

来获利能力的影响，能够更合理反映评估对象的企业价值。 

四、协议主要内容 

（1）爱仕达以自有资金 5,865 万元向钱江摩托收购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51%

的股权。 

（2）收购总价参考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6]第

1487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定为 11,500 万元（壹亿壹仟伍佰万元整），收购标

的公司 51%股权价格确定为 5,865 万元（大写：伍仟捌佰陆拾伍万元，含税）。 

（3）支付时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 5,278.5 万元（大

写：伍仟贰佰柒拾捌万伍仟元），现有股东完成本协议约定之技术、资产、人员

转移、交付之日（即本协议所列事项均履行完毕）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尾款 586.5

万元。 

（4）被收购方收到首付款之日即为本协议所涉股份的交割时间。 

（5）本次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税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6）协议各方承诺，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完成本协议相关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7）现有股东及收购方承诺：标的公司各股东应在 2016 年 12月 31日前将

未出资部分实缴到位，实缴资金将用于收购钱江摩托拥有的机器人业务相关设备

及补充流动资金。 

（8）收购完成后，在 2016 年 12月 31日前，标的公司将以现金方式购买钱

江摩托拥有的与机器人研发、生产有关的机器设备，收购价格按照资产购买协议

签署时以设备账面净值确定。 

（9）标的公司现有股东连带承担全部标的公司以下债务或风险： 

以协议各方确认的基准日的财务报表及评估报告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资产

及负债归属，即财务报表及评估报告反映的资产及负债归属标的公司承担，但财



务报表未反映的所有债务或历史经营造成的潜在债务均由标的公司现有股东承

担。 

标的公司现有股东对本次股权转让前标的公司所有债权（包括应收账款）承

担全额收回责任，即基准日财务报表反映的债权（包括应收账款）若未来发生坏

账损失，则标的公司现有股东全额赔偿。 

标的公司现有股东对本次股权转让前标的公司历史沿革的存在的瑕疵或潜

在风险承担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出资瑕疵、历次股本演变瑕疵、国有产权变

动瑕疵等。 

标的公司现有股东对本次股权转让前标的公司历史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

事项或欠缴相关税费承担全部实际经济支付责任。 

（10）按正式收购协议相关约定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标的公司（以下简称“合

资公司”）股东同意对章程做出相关修订： 

各方同意，保证爱仕达拥有标的公司超过 50%的股权，且不得通过协议控制

等任何可能影响爱仕达控股地位的方式致使爱仕达丧失对合资公司的实际控制

权。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由爱仕达主导。 

（11）标的公司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爱仕达委派 4名，钱江摩托委

派 2名，博强机器人委派 1名。 

（12）根据标的公司发展情况，增资事宜需要经标的公司股东会出席有表决

权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后方可执行。 

（13）协议各方不履行本协议义务或者履行协议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

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14）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对公司的影响 

钱江机器人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领先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技术，拥有哈

工大博士、硕士等组成哈尔滨研发团队 40 余人，浙江研发团队 100 余人，组建

了机器人应用实验室。目前已完成研发 Scara、Delta、6自由度等全系列工业机

器人产品，负载涵盖 4kg、6kg、20kg、50kg、100kg、500kg 等，其中多款产品

已经实现量产，应用于焊接、喷涂、抛光、机械加工、上下料、搬运、码垛、包

装分拣等工业领域，目前机器人产品已经在汽车、摩托车、家电、3C、轻工五金、



塑料、数控机床、制鞋、电子、锂电池、物流等行业的自动化生产中得到应用，

并已形成完整的生产能力。 

本次收购事项完成后，钱江机器人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将结合机

器人产业的优势，全面提升公司自动化设备，有利于公司做大做强做精主业，引

领行业发展方向。同时，机器人发展行业空间巨大，此次收购将为公司培育新的

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的业绩，增强公司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因此符合

公司的整体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后，可能会因市场环境、经营管理磨合、核心人员流失等风险影响

钱江机器人的经营业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博

强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 

2、中联评报字[2016]第 1487 号《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